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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本集團「頭孢氨苄膠囊」
通過一致性評價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
公司附屬公司石藥集團歐意藥業有限公司開發的「頭孢氨苄膠囊 (0.125g、0.25g)」（「該產品」）
已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通過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一致性評
價」）。

頭孢氨苄為頭孢菌素類抗生素藥，主要用於治療敏感菌所致的急性扁桃體炎、咽峽炎、鼻竇
炎、支氣管炎、肺炎等呼吸道感染，以及中耳炎、尿路感染以及皮膚及軟組織感染等。

頭孢氨苄膠囊為本集團抗感染藥物的重點產品之一。通過一致性評價，表示該產品與原研藥
質量和療效一致，能為患者提供優質優價的用藥選擇。

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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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張翠龍先生、王振國先生、潘衛東先 
生、王懷玉先生、盧華博士、李春雷博士、王慶喜博士及翟健文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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